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苏州德华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

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、经营亏损的 

风险提示性公告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兴业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

系苏州德华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代码：838582，证券简

称：德华生态， 以下简称“德华生态”或 “公司”） 的持续督导主

办券商。德华生态 2018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，

现就该事项作以下风险提示：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

大华审字[2019]006758 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

的审计意见：“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三、

（二）所述，德华生态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-

6,921,547.32 元，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-

5,837,545.55元，两年合计亏损 12,759,092.87元，占公司期末实收

股本的 86.91%。2017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

2,890,942.51 元，2018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

3,912,131.60元。为解决持续经营面临的资金困难，德华生态已在财

务报表附注三、（二）持续经营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，但

依然存在可能导致对德华生态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

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” 

同时，在审核德华生态 2018 年年度报告过程中，主办券商发现



以下情况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：  

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 )出具的大华审字

[2019]006758号审计报告，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合并报表

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为-15,961,319.75 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公

司股本总额 14,680,000.00元三分之一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相关规定，公司已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次董事会第三次

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

并提请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4 月 26日 


